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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３８７７５《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第５部分。ＧＢ／Ｔ３８７７５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车载充电机和无线充电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第３部分：特殊要求；

———第４部分：电磁环境限值与测试方法；

———第５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７部分：互操作性要求及测试　车辆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安徽安

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洁无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丰

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上海万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新能源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枭、蒋莉、胡建、柳海明、鲁伟、杨永强、胡超、刘克涛、臧朋朋、陈晓宏、张兴海、

陈明文、黄晓华、王志伟、方振、李建才、徐罛、李东海、张浩、魏善峰、杨国勋、叶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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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旨在确立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要求、测试方法、互操作性等要求，拟由九个部分

组成：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总体要求。

———第２部分：车载充电机和无线充电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地

面通信控制单元（ＣＳＵ）与车载通信控制单元（ＩＶＵ）之间实现无线充电控制的通信协议，也规

定了无线充电控制管理系统（ＷＣＣＭＳ）参与无线充电控制的通信协议。

———第３部分：特殊要求。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所特有的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

———第４部分：电磁环境限值与测试方法。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在充电时，电动汽车

内、外的电磁环境限值和测试方法。

———第５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用于规范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统

一测试方法及判定依据。

———第６部分：互操作性要求及测试　地面端。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车载参考设备，以

及原边被测部件为满足互操作性应满足的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７部分：互操作性要求及测试　车辆端。用于规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地面参考设备，以

及副边被测部件为满足互操作性应满足的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８部分：通信一致性测试　地面端。用于规定地面端被测设备的通信一致性测试方法。

———第９部分：通信一致性测试　车辆端。用于规定车辆端被测设备的通信一致性测试方法。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依靠电磁场传输电能，对外主动发射电磁能量，可能会形成强烈的电磁骚

扰，对无线电业务和供电网络存在潜在影响。同时，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在工作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

环境中多种电磁现象的干扰，导致充电故障和安全风险。本文件给出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电磁

骚扰限值、抗扰度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可促进电磁环境的良好管控，确保无线充电系统的功能与

安全。

电动汽车在其他工作状态下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已在相关标准中给予规定。行驶状态

下的辐射骚扰见ＧＢ／Ｔ１８３８７（１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Ｈｚ）和ＧＢ３４６６０（３０ＭＨｚ～１ＧＨｚ），行驶状态下的辐射

抗扰见ＧＢ３４６６０，传导充电状态下的骚扰和抗扰见ＧＢ／Ｔ４０４２８《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电磁兼容性要求和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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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５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通用要求、试验方案、抗扰度要求和发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面设备与车载设备、地面设备与电动汽车所组成的无线充电系统，也适用于无线充

电系统中的地面设备、车载设备和电动汽车（或简称车辆）。

本文件规定的辐射发射要求不适用于ＩＴＵ定义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有意发射，也不适用于与这

些有意发射相关的杂散发射。

注：ＩＴ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ｏｎ）国际电信联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　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　射频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２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

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７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７５Ａ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８　电磁兼容　限值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Ａ小于等于７５Ａ连接到公用低压系统

的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主电源每相电流大于１６Ａ的设备的电压暂降、短

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８６５５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　电动汽车术语

ＧＢ／Ｔ１９９５１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静电放电抗扰性的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２５９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术语

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２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窄带辐射电磁能的抗扰性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电

波暗室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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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４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窄带辐射电磁能的抗扰性试验方法　第４部分：大

电流注入（ＢＣＩ）法

ＧＢ３４６６０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３　电磁兼容（ＥＭＣ）　第４３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ＭＣ）—Ｐａｒｔ４３：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Ｒａｄｉ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ｅｓｔ）

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　 多媒 体设备 的 电磁 兼容 　 发射 要 求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６５５、ＧＢ／Ｔ１９５９６、ＧＢ／Ｔ２９２５９和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３．１　

原边设备　狆狉犻犿犪狉狔犱犲狏犻犮犲

能量的发射端，与副边设备耦合，将电能转化成交变电磁场并定向发射的装置。

［来源：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３．１］

３．２　

副边设备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犱犲狏犻犮犲

能量的接收端，与原边设备耦合，接收交变电磁场并转化成电能装置。

［来源：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３．２］

３．３　

地面设备　狅犳犳犫狅犪狉犱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地面侧设备的统称。

［来源：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３．７］

３．４　

车载设备　狅狀犫狅犪狉犱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车辆侧设备的统称。

［来源：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３．８］

３．５　

非车载功率组件　狅犳犳犫狅犪狉犱狆狅狑犲狉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将电网的电能转换成原边设备所需电能的功率变换单元。

［来源：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３．５］

４　通用要求

４．１　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

４．１．１　由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组成的无线充电系统，应满足７．１的发射要求。

４．１．２　地面设备应满足６．１的抗扰度和７．２的发射要求。

４．１．３　车载设备应满足６．２的抗扰度和７．３的发射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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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地面设备和车辆

４．２．１　由地面设备和车辆组成的无线充电系统，应满足７．４的发射要求。

４．２．２　车辆应满足６．３的抗扰度和７．５的发射要求。

５　试验方案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试验前应制定试验计划，计划至少包括运行状态、激励功能、监控功能、判定准则以及有意发射

等情况。

５．１．２　试验时，试验方案应根据无线充电系统的实际方案进行设置，可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除非

另有规定。

５．１．３　应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记录测试布置、离地间隙、尺寸偏移量和倾斜角度、电源和设备参数配置、

电缆连接等试验条件。

５．１．４　进行辐射发射试验时，应根据地面设备产品实际安装方案，调整无线充电系统的离地间隙，并在

无线充电系统产品规格书参数范围内，模拟原边设备与副边设备之间的犡、犢 和犣 方向偏移量，以及沿

犡 轴、犢 轴和犣轴的倾斜角度，确定无线充电系统的最大发射条件。

注：犡 轴、犢 轴和犣轴的定义见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的５．３。

５．１．５　应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记录抗扰度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的设备功能与性能判据。

５．２　部件设备的试验方案

５．２．１　端口

无线充电系统的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端口见图１。

图１　无线充电系统部件设备端口

５．２．２　工作状态

５．２．２．１　试验计划中应规定系统的配置和运行模式，且试验报告中应准确记录试验时的实际条件。

５．２．２．２　应在下列工作模式下进行测试：

ａ）　待机模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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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充电模式：在最大持续充电功率的２０％～８０％内进行预扫，预扫确定的产生最大发射的充电

功率，作为最终的测试充电功率。在最大持续充电功率的５０％以上进行抗扰度测试。

５．２．２．３　若无线充电系统具有大量类似端口或连接器端口，则应选择足够数量的端口来模拟实际运行

状况，并确保试验能够覆盖所有不同类型的终端（如所有端口数量的２０％或至少４个端口）。

５．２．２．４　应使用附录Ａ规定的交流供电电源，在充电设备规定的工作范围内进行试验，除非另有规定。

５．２．３　负载条件

测试负载应使无线充电系统工作在最大持续功率的２０％～８０％。所有其他的端口应连接典型负

载，如电子负载或电阻负载。

５．３　车辆相关的试验方案

５．３．１　充电状态

５．３．１．１　进行６．３的抗扰度测试时，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功率应不小于系统可最大持续充电功率

的２０％。

５．３．１．２　进行７．４和７．５的发射类测试时，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功率应不小于系统可最大持续充电功率

的８０％。

５．３．１．３　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充电功率。

５．３．２　车辆状态

５．３．２．１　试验开始前，车辆可充电储能系统的荷电状态应处在较低水平。试验过程中，车辆可充电储能

系统的荷电状态应处在２０％～８０％之间。

５．３．２．２　试验时，车辆应静止，发动机（如有）应处于关闭状态。所有与测试功能无关且可由驾驶员或乘

员长时关闭的设备应处于关闭状态。

５．３．２．３　抗扰度试验时，车辆驻车制动系统应满足：

ａ）　若车辆驻车制动系统可手动或自动松开，则驻车制动系统应处在非驻车状态。

ｂ）　若车辆驻车制动系统无法手动或自动松开，则驻车制动系统可处在驻车状态。

５．３．２．４　抗扰度试验过程中，应对车辆进行监控，以检查车辆的符合性。除必要的试验设备外，车辆应

为空载。

５．３．２．５　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试验开始和结束时车辆可充电储能系统的荷电状态。

５．３．２．６　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抗扰度试验中车辆驱动系统状态和驻车制动系统状态。

５．３．３　地面设备状态

５．３．３．１　无线充电系统的离地间隙尺寸应符合试验车辆和地面设备的典型要求。离地间隙范围内不应

存在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金属等异物。

５．３．３．２　地面设备的非车载功率组件应使用附录Ａ中规定的交流供电电源。

５．３．３．３　车辆的辐射发射试验时，地面设备应能模拟实际工作状态，合理安装在测试场地内。原边设备

与非车载功率组件的电缆组件长度应符合实际产品状态，可采用电磁屏蔽措施。地面设备布置所使用

的框架或面板不应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

５．３．３．４　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地面设备的安装状态和布置情况。

５．３．３．５　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地面设备与车辆的相对位置、气隙高度、尺寸与位置偏差等信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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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抗扰度

６．１　地面设备的抗扰度

６．１．１　性能判据

６．１．１．１　性能判据犃

试验实施的过程中或试验后，地面设备应在地面设备制造商所定义的容许范围内，按照预期继续运

行。其运行状态不应改变，包括工作模式、充电电压和电流。

６．１．１．２　性能判据犅

试验完成后，地面设备应在地面设备制造商所定义的容许范围内，按照预期继续运行。此外，在试

验实施过程中，应保持地面设备的主要功能（在地面设备制造商所定义的容许范围内）。次要功能在试

验过程中允许性能降级，但应在试验后恢复到初始状态。

６．１．１．３　性能判据犆

试验实施的过程中和试验后，地面设备变化到故障保护状态。如已符合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中

定义的安全要求，这种状态需要用户干预以重启充电或自动恢复充电。

６．１．２　非住宅环境的抗扰度

无线充电系统地面设备预期在非住宅环境使用时，抗扰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１。

表１　地面设备抗扰度要求（除住宅环境外）

端口
受试设备的

工作模式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性能判据

地面设备外壳 待机和充电模式

静电放电抗扰度ｅ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８ｋＶ（空气）

±４ｋＶ（接触）
Ｂ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１０Ｖ／ｍｄ

（８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
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３Ｖ／ｍｄ

（１．４ＧＨｚ～２ＧＨｚ）
Ａ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３
３Ｖ／ｍｄ

（２ＧＨｚ～２．７ＧＨｚ）
Ａ

工频磁场抗扰度ｃ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１００Ａ／ｍ Ａ

交流电源输入

充电模式 浪涌抗扰度ｆ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２ｋＶａ，４ｋＶｂ（１．２／５０）μｓ Ｂ

待机和充电模式

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２ｋＶ

（５／５０ｎｓ，１００ｋＨｚ）
Ｂ

射频场感应的传

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１０Ｖ（ｒｍｓ）

（０．１５ＭＨｚ～８０ＭＨｚ）
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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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面设备抗扰度要求（除住宅环境外）（续）

端口
受试设备的

工作模式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性能判据

交流电源输入 待机和充电模式
电压暂降和短时

中断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４

（＞１６Ａ）

电压减少３０％，持续

２５周期
Ｃ

电压减少６０％，持续

１０周期
Ｃ

电压减少＞９５％，持续

１周期
Ｂ

电压减少１００％，持续

２５０周期
Ｃ

　　
ａ 线对线，电压逐级增加。

ｂ 线对地（地线），电压逐级增加。

ｃ 仅适用于包含对磁场敏感装置的设备。

ｄ 规定的未调制载波值试验等级为有效值。

ｅ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时低于试验要求的电压无需进行。

ｆ 浪涌抗扰度试验时低于试验要求的电压无需进行。

６．１．３　住宅环境的抗扰度

无线充电系统地面设备预期在住宅环境使用时，抗扰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２。

表２　地面设备抗扰度要求（住宅环境）

端口
受试设备的工作

模式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性能判据

地面设备外壳 待机和充电模式

静电放电抗扰度ｅ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８ｋＶ（空气）

±４ｋＶ（接触）
Ｂ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３Ｖ／ｍｄ

（８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
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３Ｖ／ｍｄ

（１．４ＧＨｚ～２ＧＨｚ）
Ａ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４３
３Ｖ／ｍｄ

（２ＧＨｚ～２．７ＧＨｚ）
Ａ

工频磁场抗扰度ｃ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３０Ａ／ｍ Ａ

交流电源输入

充电模式 浪涌抗扰度ｆ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１ｋＶａ，２ｋＶｂ

（１．２／５０）μｓ
Ｂ

待机和充电模式
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１ｋＶ

（５／５０ｎｓ，１００ｋＨｚ）
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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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面设备抗扰度要求（住宅环境）（续）

端口
受试设备的工作

模式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性能判据

交流电源输入 待机和充电模式

射频场感应的传

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３Ｖ（ｒｍｓ）

（０．１５ＭＨｚ～８０ＭＨｚ）
Ａ

电压暂降和短时

中断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４

（＞１６Ａ）

电压减少３０％，持续

２５周期
Ｃ

电压减少６０％，持续

１０周期
Ｃ

电压减少＞９５％，持续

１周期
Ｂ

电压减少１００％，持续

２５０周期
Ｃ

　　
ａ 线对线，电压逐级增加。

ｂ 线对地（地线），电压逐级增加。

ｃ 仅适用于包含对磁场敏感装置的设备。

ｄ 规定的未调制载波值试验等级为有效值。

ｅ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时低于试验要求的电压无需进行。

ｆ 浪涌抗扰度试验时低于试验要求的电压无需进行。

６．１．４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６．１．４．１　若非车载功率单元为落地式产品，则应按照实际使用时的状态进行放置，试验布置见图２。落

地式之外的产品应放置在一个高为０．８ｍ的绝缘试验台上进行测试，试验布置见图３。

６．１．４．２　非车载功率单元应置于高出试验台面０．０５ｍ～０．１５ｍ的绝缘支撑材料（介电常数≤１．４）上。

６．１．４．３　非车载功率单元以外的其他设备应放置在发射天线照射范围之外。多余的电缆应去耦（延伸

到测试区域外的电缆），去耦方式不应影响非车载功率单元的正常功能。若由于线长限制无法放置在发

射天线照射范围之外，则应采取适当的电磁屏蔽措施。

６．１．４．４　应分别在发射天线的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两种极化状态下进行测试。

６．１．４．５　如无其他规定，应参考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的要求进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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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组件；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射频信号发生器和放大器；

１３———发射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图２　落地式地面设备的射频辐射抗扰度典型试验布置（以对数天线为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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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组件；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射频信号发生器和放大器；

１３———发射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１８———木桌（高度８０ｃｍ）。

图３　可拆卸式地面设备的射频辐射抗扰度典型试验布置（以对数天线为例）

６．２　车载设备的抗扰度

６．２．１　性能判据

车载设备抗扰度的性能判据应依据６．１．１的规定。

６．２．２　车载设备的抗扰度要求

车载设备的抗扰度要求见表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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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车载设备抗扰度要求

端口
受试设备的工作

模式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性能判据

车载设备外壳 待机和充电模式

静电放电抗扰度ｃ ＧＢ／Ｔ１９９５１
±８ｋＶ（空气）

±４ｋＶ（接触）
Ｂ

大电流注入法 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４
６０ｍＡｂ

（１ＭＨｚ～４００ＭＨｚ）
Ａ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
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２

３０Ｖ／ｍｂ

（８０ＭＨｚ～２ＧＨｚ）
Ａ

工频磁场抗扰度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３０Ａ／ｍ Ａ

　　
ａ 仅适用于包含对磁场敏感装置的设备。

ｂ 规定的未调制载波值试验等级为有效值。

ｃ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时低于试验要求的电压无需进行。

６．２．３　辐射抗扰度试验方法

６．２．３．１　副边设备与车载功率组件无法分离时，试验布置见图４。副边设备与车载功率组件可以分离

时，试验布置见图５。

６．２．３．２　车载功率组件应放置在高度为０．０５ｍ～０．１５ｍ的绝缘支撑材料（介电常数≤１．４）上。

６．２．３．３　辐射抗扰度测试时，若车载功率组件可与无线充电系统的其他部分分离，则其他部分宜放置在

测试场地外。其他部分位于测试场地内时，宜放置在发射天线照射范围之外。若因线长限制无法放置

在发射天线照射范围之外，则应采取适当的电磁屏蔽措施。

６．２．３．４　需要分别在发射天线的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两种极化状态下进行测试。

６．２．３．５　如无其他规定，应按照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２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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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组件；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射频信号发生器和放大器；

１３———发射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１８———木桌（高度８０ｃｍ）。

图４　车载设备（不可分离）的射频辐射抗扰度试验布置图（以对数天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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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单元；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电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射频信号发生器和放大器；

１３———发射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１８———木桌（高度８０ｃｍ）。

图５　车载设备（可分离）的射频辐射抗扰度试验布置图（以对数天线为例）

６．２．４　大电流注入法

６．２．４．１　电流注入探头分别放置在车载功率组件的电源输出线和控制线进行测试，注入探头与车辆模

拟底盘距离为１５０ｍｍ。试验应在屏蔽室或半电波暗室内进行，半电波暗室试验布置见图６。

６．２．４．２　如无其他规定，应按ＧＢ／Ｔ３３０１４．４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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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组件；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射频信号发生器和放大器；

１３———电流注入探头；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１８———木桌（高度８０ｃｍ）。

图６　大电流注入法试验布置图

６．３　车辆的辐射抗扰度

６．３．１　在外壳端口进行辐射抗扰度试验，场强参考点位于车辆。非车载功率组件应放置在暗室外；若

在暗室内，应放置在发射天线照射范围之外。

６．３．２　应分别在车辆处于待机和充电模式下进行测量。

６．３．３　在２０ＭＨｚ～２０００ＭＨｚ的９０％以上频段内，场强应为３０Ｖ／ｍ（均方根值），其他剩余频段内场

强应不低于２５Ｖ／ｍ（均方根值）。

６．３．４　抗扰度试验中，非驻车状态的车辆应不能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移动，驻车状态的车辆其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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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应正常，车辆充电过程应不中断。抗扰度试验后，车辆行驶和驻车功能应正常。

６．３．５　试验布置见图７。如无其他规定，应按ＧＢ３４６６０的规定进行试验。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车辆；

２———副边设备；

３———原边设备；

４———非车载功率组件；

５———发射天线。

图７　车辆的辐射抗扰度试验布置

７　发射

７．１　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的发射

７．１．１　通则

７．１．１．１　无线充电系统应满足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２组Ａ类或Ｂ类设备的定义和要求。

７．１．１．１．１　Ａ类设备是非家用和不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Ａ类设备应满足Ａ

类限值。对于Ａ类设备，产品附带的使用说明书应包含以下警告：

警告———此设备不能应用于居住环境，在这类环境中可能无法对无线电通信提供充分的保护。

７．１．１．１．２　Ｂ类供电设备是家用设备和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Ｂ类设备应满

足Ｂ类限值。

７．１．１．２　应在明确的、可复现的条件下对每种类型的骚扰进行测量。

７．１．１．３　表４和表５给出了试验描述、试验方法和试验布置。

７．１．２　低频骚扰的限值和试验条件

７．１．２．１　通则

低频骚扰的要求见表４。

表４　低频骚扰

端口 试验项目 基础标准（要求和试验方法） 对应本文件章条号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

谐波电流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８（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且≤７５Ａ）
７．１．２．２

电压波动和闪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２（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７（每相额定电流＞１６Ａ且≤７５Ａ）
７．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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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２　谐波电流

７．１．２．２．１　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１６Ａ且连接到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无线充电系统应符合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

７．１．２．２．２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Ａ，小于或等于７５Ａ且连接到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无线充电系统

部件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８。

７．１．２．３　电压波动和闪烁

７．１．２．３．１　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１６Ａ且连接到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无线充电系统部件设备，

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骚扰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２。

７．１．２．３．２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Ａ，小于或等于７５Ａ且连接到公共低压交流配电系统的无线充电系统

部件设备，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骚扰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７。

７．１．２．３．３　应在适当的观察周期内，无线充电系统应按下列步骤运行：

ａ）　测量开始；

ｂ） 开始一个充电循环；

ｃ） 在剩余的观察周期内以不小于５０％充电功率运行。

７．１．３　射频骚扰的限值和试验条件

７．１．３．１　通则

射频骚扰的要求见表５。

表５　射频骚扰

端口 试验项目 参考标准 对应本文件章条号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 传导骚扰（１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Ｈｚ）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 ７．１．３．２

通信线端口 传导骚扰（１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Ｈｚ） 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 ７．１．３．３

外壳端口

辐射骚扰（９ｋＨｚ～１５０ｋＨｚ） — ７．１．３．４

辐射骚扰（１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Ｈｚ） — ７．１．３．５

辐射骚扰（３０ＭＨｚ～１ＧＨｚ）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 ７．１．３．６

７．１．３．２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１５０犽犎狕～３０犕犎狕）

７．１．３．２．１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应按照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进行测试，使用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中规定的试验

仪器。

７．１．３．２．２　无线充电系统交流电源输入端口的传导骚扰应满足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的表８（Ａ类设备）或

表９（Ｂ类设备）。

７．１．３．３　通信线端口（１５０犽犎狕～３０犕犎狕）

７．１．３．３．１　通信线端口应按照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进行测试，使用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中规定的试验仪器。

７．１．３．３．２　无线充电系统（Ａ类设备）限值应满足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的表Ａ．１０。

７．１．３．３．３　无线充电系统（Ｂ类设备）限值应满足ＣＩＳＰＲ３２：２０１５的表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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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４　外壳端口（９犽犎狕～１５０犽犎狕）

７．１．３．４．１　测量应按照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进行，使用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中规定的试验仪器。

７．１．３．４．２　无线充电系统在９ｋＨｚ～１５０ｋＨｚ范围的辐射骚扰限值待定。

７．１．３．５　外壳端口（１５０犽犎狕～３０犕犎狕）

７．１．３．５．１　测量应按照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进行，使用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中规定的试验仪器。

７．１．３．５．２　无线充电系统在１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Ｈｚ范围的辐射骚扰限值待定。

７．１．３．６　外壳端口（３０犕犎狕～１犌犎狕）

７．１．３．６．１　测量应按照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进行，使用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中规定的试验仪器。

７．１．３．６．２　在３０ＭＨｚ～１ＧＨｚ频段范围内，辐射骚扰限值应分别满足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９中的表１０（Ａ类

设备）和表１２（Ｂ类设备）。

７．１．３．６．３　若无线充电系统能满足Ｂ类设备的辐射骚扰要求，则无需７．１．１．１．１中的警示（或警告）提示。

７．１．３．７　辐射发射试验布置

７．１．３．７．１　进行９ｋＨｚ～３０ＭＨｚ频段测试时，推荐使用直径为６０ｃｍ的环天线进行测试，天线应分别

处于犡 轴、犢 轴和犣轴极化方向；

７．１．３．７．２　进行３０ＭＨｚ～１ＧＨｚ频段测试时，应分别使用双锥天线和对数天线进行测试，天线应分别

处于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向。

７．１．３．７．３　天线在被测系统的一面进行测试完成后；转台旋转１８０°，天线在被测系统的另一面进行

测试。

７．１．３．７．４　试验布置（落地式设备）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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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单元；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接收机；

１３———接收天线；

１４———双屏蔽同轴电缆（阻抗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犪 ———３ｍ；

犫 ———０．８ｍ～１ｍ；

犮 ———０．２ｍ～０．４ｍ；

犱 ———１．３ｍ。

图８　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的辐射发射试验布置图（落地式设备）

７．２　地面设备的发射

７．２．１　无线充电系统的地面设备应满足７．１的发射要求。其中，外壳端口的辐射骚扰不含９ｋＨｚ～

１５０ｋＨｚ频段。

７．２．２　测试时，应以地面设备中的非车载功率组件作为测试对象。

７．２．３　辐射骚扰测试时，若非车载功率组件可与无线充电系统的其他部分分离，则其他部分宜放置在

测试场地外。其他部分位于测试场地内时，宜放置在接收天线波瓣范围之外。测试布置见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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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单元；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接收机；

１３———接收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犪 ———３ｍ；

犫 ———０．８ｍ～１ｍ；

犮 ———０．２ｍ～０．４ｍ；

犱 ———１．３ｍ。

图９　地面设备辐射骚扰测试布置

７．３　车载设备的发射

７．３．１　测试时，应以车载设备中的车载功率组件为测试对象。

７．３．２　辐射骚扰测试时，若车载功率组件可与无线充电系统的其他部分分离，则其他部分宜放置在测

试场地外。其他部分位于测试场地内时，宜放置在接收天线波瓣范围之外。车载功率组件应满足

ＧＢ／Ｔ１８６５５规定的电场发射要求，试验布置可按照ＧＢ／Ｔ１８６５５。

７．３．３　车载功率组件应进行磁场发射试验，试验方法可参照ＧＢ／Ｔ１８３８７，场强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

求。测试布置见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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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 ———原边设备；

３ ———副边设备；

４ ———车载功率单元；

５ ———金属板（模拟车辆底盘，长：１．５ｍ；宽：１．５ｍ；

厚：０．７ｍｍ～１ｍｍ）；

６ ———绝缘支撑；

７ ———通信模块；

８ ———电源滤波器；

９ ———供电电源；

１０———负载；

１１———壁板连接器；

１２———接收机；

１３———接收天线；

１４———优质双屏蔽同轴电缆（５０Ω）；

１５———射频吸波材料；

１６———人工电源网络；

１７———蓄电池；

犪 ———３ｍ；

犱 ———１．３ｍ。

图１０　车载设备辐射发射测试布置图

７．４　地面设备和车辆的发射

７．４．１　谐波电流

７．４．１．１　地面设备和车辆的谐波电流应符合７．１．２．２的要求。

７．４．１．２　应在非车载功率组件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口进行谐波电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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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２　电压变化、波动和闪烁

７．４．２．１　地面设备和车辆的电压变化、波动和闪烁应符合７．１．２．３的要求。

７．４．２．２　应在非车载功率组件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口进行电压变化、波动和闪烁测量。

７．４．３　射频传导发射

７．４．３．１　地面设备和车辆的射频传导发射应分别符合７．１．３．２和７．１．３．３的要求。

７．４．３．２　应分别在非车载功率组件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口和通信线端口进行射频传导发射测量。

７．４．４　辐射发射

７．４．４．１　地面设备和车辆在９ｋＨｚ～３０ＭＨｚ频段内的磁场强度限值待定。

７．４．４．２　地面设备和车辆在３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频段内的电场强度应符合ＧＢ３４６６０宽带辐射发射

的要求。

７．４．４．３　天线应对准无线充电系统离地间隙的中心位置。天线有效波瓣宽度应能覆盖测试对象，如果

不能覆盖，则应增加测量位置。

７．４．４．４　进行磁场强度测量时，环天线中心距地面应为１．３０ｍ±０．０５ｍ，距车辆的最近部分应为

３．００ｍ±０．０５ｍ。试验布置见图１１。

７．４．４．５　进行电场强度测量时，试验布置见图１２。如无其他规定，应按 ＧＢ３４６６０的规定进行试验。

０２

犌犅／犜３８７７５．５—２０２１



标引序号说明：

１———被测车辆；

２———无线充电系统；

３———非车载功率组件。

图１１　磁场强度试验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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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被测车辆；

２———无线充电系统；

３———非车载功率组件。

图１２　电场强度试验布置图

７．５　车辆的发射

７．５．１　车辆在３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频段内的电场强度应符合ＧＢ３４６６０宽带辐射发射的要求。

７．５．２　天线应对准无线充电系统离地间隙的中心位置。天线有效波瓣宽度应能覆盖测试对象，如果不

能覆盖，则应增加测量位置。

７．５．３　非车载功率组件可位于测试场地内或测试场地外。若非车载功率组件位于测试场地内，则应置

于场地地平面下方或场地地平面上方的接收天线波瓣宽度范围之外。

７．５．４　非车载功率组件与原边设备的线束长度不应小于２ｍ，且应满足以下条件：

———尽可能贴近场地地平面，多余线束宜折成“Ｚ”字形；

———无法贴近场地地平面的线束应与场地地平面垂直。

７．５．５　车辆的辐射发射试验布置见图１３。如无其他规定，应按 ＧＢ３４６６０的规定进行试验。

标引序号说明：

１———被测车辆；

２———无线充电系统；

３———非车载功率组件。

图１３　车辆辐射骚扰试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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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交流供电电源要求

　　测试场地的交流供电电源应经滤波，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频率：５０Ｈｚ±０．５Ｈｚ。

ｂ）　电压：２２０Ｖ／３８０Ｖ，允许偏差±５％。

ｃ）　电流：符合本文件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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